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2018—035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

月17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四川金

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32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临2018-024号公告。现公司就上述《问询函》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询问题一 

有关营业收入。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

同比上年增加108%，显著增加。请公司：（1）结合销售模式和业务类别，

主要销售合同的执行和产品交付情况等，说明公司收入确认的时点和依

据是否合理；（2）结合行业经营特征、主要产品销量和价格的变化等，

说明营业收入显著增加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主要产品为石灰石和氧化钙，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按合

同约定发出商品。公司石灰石和氧化钙销售除大额客户-西南水泥外均

为先款后货，即先收款后发货，只有西南水泥按合同次月收款（在 2018



年度，经过与西南水泥谈判，公司实现了全部产品预收款销售，无任何

经营活动中新产生的应收账款）。根据市场情况，与客户签订合同时约

定收取现金与承兑票据比例。 

公司矿石和氧化钙产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销售商品在已将商品

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月底与客户对账

后开具发票结算。 

鉴于石灰石和氧化钙产品本身的特性，石灰石价值低、合格率高，

氧化钙不能长时间存放，一般情况下退货率或索赔率很低，不会对收入

构成重大影响。公司 2017 年度实现收入的石灰石和氧化钙均已交付客

户，且没有后续退货情况。 

公司自查确认收入时点正确，依据合理。 

2、受 2017 年度环保检查影响，很多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小矿山停

工，大量非环保石灰窑停产，极大的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空间和议价

能力。 

由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影响，特别是加强环境治理，使公司产品市

场销量大幅增加且销售价格大幅上涨，1）2017 年矿石销量 386.46 万吨，

比 2016 年增加 105.81 万吨，增幅 37.70%，售价从 2016 年的 18.52元/

吨（不含税，以下相同）上涨到 2017 年 20.72 元/吨，上涨 2.20元/吨；

增幅 11.86%，两项因素影响销售收入增加 2809.22 万元，直接影响矿石

毛利率由上年的 31.95%上涨到 51.43%；2）2017 年氧化钙销量 28.15

万吨，比 2016 年增加 10.94 万吨，增幅 63.56%，氧化钙售价从 2016



年的 196.79元/吨上涨到 2017 年 263.91 元/吨，上涨 67.13 元/吨，涨

幅 34.11%，两项因素影响销售收入增加 4042.44 万元，直接影响氧化钙

毛利率从上年的负 5.12%转为正的 12.21%。 

综上，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影响，加之公司自身内部管理工作的加

强、绩效考核政策的完善，公司 2017 年产、销量比上年大幅增加且销

售价格上涨，导致公司 2017 年销售收入显著增加属于合理情况。 

（二）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销售与收款流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

计和运行有效性，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与管理层讨论 2017 年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查阅环保部门对

公司的检查记录； 

3、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判断销售收入变动的合理性； 

4、检查 2017 年度与 2016 年度公司销售台账、合同，查阅 2017 年

度与 2016 年石灰石与氧化钙的销售价格，并与市场交易价格和上年同

期价格进行比较分析； 

5、对石灰石与氧化钙销售数量进行分析性复核，获取销售明细表，

复核有关的购销合同、发货单、销售票据、称重数据、对石灰石与氧化

钙数据与财务账薄中的销售数量、金额进行核对分析； 

6、检查公司 2017年度与 2016年度主要产品生产报表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金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85 亿元，

同比上年增加 108%，上述事项与公司经营状况基本相符，未发现重大异

常。 

 



问询问题二 

有关分季度经营业绩。年报显示，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为2381.17

万元、3899.50万元、4781.86万元、7433.9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347.89万元、495.77万元、508.39万元、109.10万元。

请公司结合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情况、销售政策以及回款等情况，说明

季度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季度营业收入和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以下为母公司产品分季度销售、收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销量           

矿石（吨） 711,285.81  969,367.88  840,556.70  1,343,399.77  3,864,610.16  

氧化钙

（吨） 45,550.73  85,652.58  45,473.44  104,835.71  281,512.46  

销售收入 23,353,609.22  38,069,304.63  30,263,926.03  62,687,082.43  154,373,922.31  

矿石 13,758,121.05  19,104,504.99  17,700,669.11  29,515,291.70  80,078,586.85  

氧化钙 9,595,488.17  18,964,799.64  12,563,256.92  33,171,790.73  74,295,335.46  

销售单价           

矿石 19.34  19.71  21.06  21.97  20.72  

氧化钙 210.65  221.42  276.28  316.42  263.91  

收款情况  27,795,049.98  48,859,910.12  40,535,691.02  72,300,278.99  189,490,930.11  

票据收款 15,875,524.28  34,070,344.94  26,772,948.00  50,872,385.51  127,591,202.73  

现收比

率% 42.88  30.27  33.95  29.64  32.67  

贴现票据 1,182,050.00  1,700,000.00  3,580,086.03  7,000,000.00  13,462,136.03  

托收票据 1,484,964.64  6,909,225.20  2,050,000.00  2,411,352.00  12,855,541.84  

票据支付

货款 11,163,114.00  20,406,409.35  13,212,596.00  29,148,918.69  73,931,038.04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562,085.45  23,371,388.30  45,589,732.96  40,378,811.05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716,816.62  1,606,635.51  1,096,692.11  1,451,488.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278,902.07  24,978,023.81  46,686,425.07  41,830,299.6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895,430.34  6,611,063.67  31,628,301.77  20,153,402.8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6,546,821.05  3,895,982.87  3,376,951.80  4,713,796.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35,557.63  5,180,991.94  3,311,587.63  10,063,222.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4,280,018.12  4,332,320.93  3,285,650.28  5,808,831.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757,827.14  20,020,359.41  41,602,491.48  40,739,25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8,925.07  4,957,664.40  5,083,933.59  1,091,045.73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方面公司每季度的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呈现快

速增长且销售货款回收率为 100%，只是票据结算比例较大，因部分票据

在每个季度报告结算时点时未到期，根据会计核算制度未在现金流量表

上未列示反映，只有到期托收回款时或贴现后才作为销售商品收到的现

金列示，同时公司用票据用于支付购买卖原材料也未在现金流量表上未

列示反映；另一方面一季度因支付 2016 年度绩效考核奖励款增加职工

薪酬支出 284 万元，第四季度因产销量增加，支付税金增加，而现金收

款比例下降，故反映出季度营业收入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

动幅度不匹配，但属正常合理。 

（二）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销售与收款流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

计和运行有效性，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我们检查了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的确认情况，并重点了检查了

营业收入的截止是否准确； 

3、我们对各季度的影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现金流量表项目进



行了分析性复核； 

4、与管理层讨论各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情况、销售回款情况、应收

票据的结算情况等，并评估其与财务记录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核查结论： 

我们认为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虽然不匹配，

但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未发现重大异常。 

问询问题三 

有关石灰石和氧化钙的毛利率。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主要产品石

灰石和氧化钙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008万元和7430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51.44%和12.22%，其中石灰石毛利率同比上年增长60.98%，氧化钙毛利

率较之上年转负为正。请公司结合石灰石和氧化钙的市场供需情况，以

及公司对应产品的售价、销量和成本变化等，分别说明石灰石和氧化钙

毛利率同比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石灰石毛利率变动原因： 

    公司石灰石的固定成本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明显异常变化，主要得

益于销量显著增长、环保整治提升价格两方面影响，因存在突破盈亏平

衡点后的规模效应，是毛利率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1）由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影响，特别是加强环境治理，关闭了一

些不达标的中小企业，使市场产品价格上涨，矿石售价从 2016 年的

18.52 元/吨（不含税，以下相同）上涨到 2017 年 20.72元/吨，上涨

2.20元/吨；影响销售收入增加。 

（2）下游水泥行业市场影响，企业需求增加，使公司销量增加，销

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105.81 万吨，增幅 37.70%。 



（3）由于销量增加影响，随着产量增加，单位固定成本滩博，单

位固定成本比上年下降 0.244 元/吨。 

（4）公司内部加强管理，2017年单位生产成本比上年下降 2.03

元/吨，其中直接单位变动成本比上年下降 1.0805元/吨。 

2017年生产成本比上年下降 2.03 元/吨，生产成本下降，影响销售

成本比上年下降 1.21 元/吨（已扣除在安全生产费中列支的费用影响）。

同时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及税收的调整，资源税从 2016 年 7 月由从量计

征变更为从价计征、由原来的每吨 2元调整为按销售收入的 6%计征导致

资源税降低，2017年度与上年度同口径相比增加了毛利 84.72万元。 

2、氧化钙毛利率变动原因 

氧化钙毛利率从 2016 年的负 5.12%转为 2017年正的 12.21%。主要

因素是公司氧化钙产品销售价格大幅度提升，同时销量显著增长摊薄了

固定成本。 

(1)由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影响，特别是加强环境治理，关闭了一

些不达标的中小企业，使市场产品价格上涨，氧化钙售价从 2016 年的

196.79 元/吨上涨到 2017 年 263.91元/吨，上涨 67.13元/吨，涨幅

34.11%。2015 年度至 2017 年上半年，为了快速打开市场，公司被迫采

用了低利润的价格策略，2017 年下半年销量稳定后，价格回归正常水平，

也是总体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2）受下游冶炼、造纸行业市场影响，企业需求增加，使公司销

量增加，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10.94万吨，增幅 63.56%。 

（3）由于销量增加影响，氧化钙产量比上年增加 11.07万吨，增

幅 64.41%。随着产量增加，单位固定成本滩博，单位固定成本比上年下

降 13.14元/吨。 



（4）公司内部加强管理，使直接单位变动成本比上年下降 10.44

元/吨（扣除燃煤价格上涨影响（单独说明））；由于 2017 年燃煤价格

比上年大幅上涨，影响产品单位成本上升 48.77 元/吨。综合计算，2017

年产品单位成本实际比上年上升 26.84 元/吨，生产成本上升，影响销

售成本比上年增加 20.92元/吨。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加强环境治理，关闭了一些不达标的中小企业；

下游水泥行业、冶炼、造纸市场需求的增加；矿石、氧化钙产销量突破

盈亏平衡点后毛利快速增长的规模效应；公司内部加强管理，提高生产

效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公司综合毛利率从 2016 年的 15.91%，上

升为 2017 年的 27.13%。 

（二）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销售流程、生产流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对本期营业收入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判断营业收入和毛利率

同比变动的合理性； 

4、检查 2017 年度与 2016 年度公司销售台账、合同，查阅 2017 年

度与 2016 年石灰石与氧化钙的销售价格，并与市场交易价格和上年同

期价格进行比较分析； 

5、对石灰石与氧化钙销售数量进行分析性复核，获取销售明细表，

复核有关的购销合同、发货单、销售票据、称重数据、对石灰石与氧化

钙数据与财务账薄中的销售数量、金额进行核对分析； 

6、检查公司 2017年度与 2016年度主要产品生产报表情况； 

7、对生产成本费用分类明细表进行分析性复核； 



8、检查成本结转数量与销售数量是否相符。 

经核查，我们认为，金顶公司 2017 年公司主要产品石灰石和氧化

钙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008 万元和 7430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51.44%和

12.22%，其中石灰石毛利率同比上年增长 60.98%，氧化钙毛利率较之上

年转负为正事项，是公司外部环境改变与内部经营改善所致，无重大异

常。 

问询问题四 

有关新业务的毛利率。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新增贸易业务，实现

收入2812万元，营业成本为2764万元，毛利率为1.7%，毛利率水平较低。

请公司：（1）结合前述新业务的具体内容和所属行业特点、销售情况等，

说明前述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公司开展前述新业

务的主要考虑；（2）说明前述业务在销售和采购环节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对应收入的确认依据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请

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完成了变更，为了充分发挥

并购后的协同效应，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金融、资本以及

产业资源优势，同时基于对新能源汽车市场良好发展前景的认同，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投资设立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的决议。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三电系统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采购、销售、租赁业务，是报告期内

贸易业务的经营主体。贸易业务的内容主要是铜杆的采购和销售，铜杆

主要用于新能源动力电池负极材料铜泊的生产。公司在该项业务的经营

过程中只是单纯的贸易行为，不涉及生产加工环节，且因为大宗商品（阴



极铜）的市场报价透明的原因，造成了贸易业务的毛利水平较低。 

2、公司前述贸易业务的主要客户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在销

售和采购环节均不存在关联交易。公司销售商品的收入确认原则是“已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

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

额能够可靠的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

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公司贸

易业务在销售过程中以送货单上客户的签收时间为基准确认收入。公司

贸易业务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销售流程、采购流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

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与公司管理层讨论贸易业务经营情况，了解贸易业务的市场状况，

并结合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分析是否与市场状况、公司经营情况相符； 

3、检查公司 2017年度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并对相关合同的关键

条款如销售数量、销售单价、采购数量、采购单价等与公司财务账簿进

行核对； 

4、对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进行复核； 

5、检查公司 2017年度销售合同中关于货物风险与报酬转移的相关

约定； 

6、检查公司与客户的货物交接单中的客户确认记录。 

核查结论：我们认为公司贸易业务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贸易业务毛利率基本合理，未发现重大异常。 



问询问题五 

有关主要应收项目的结构变化。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应收账款和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合计3768万元，其中应收账款为821万元，应收票据

为2946万元，结构占比分别为22%和78%。2016年公司应收账款和应收票

据期末余额合计1406万元，其中，应收账款为1194万元，应收票据为212

万元，结构占比分别为85%和15%。前述应收项的结构占比发生较大变化。

请公司:（1）结合销售模式和结算方式，说明前述应收项目结构变化的

原因和合理性;（2）说明报告期应收票据的业务背景、交易对方、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3）结合应收票据的承兑期、实际承兑、贴现和票据结

算等情况，说明应收票据同比上年大幅增长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大额

应收票据不能如期承兑的风险。 

公司回复： 

1、公司 2017 年销售模式为先款后货（除大客户西南水泥外，西南

水泥根据合同次月收款），2017 年没有新增欠款单位，销售货款 100%

回收，同时收回了宜宾纸业等单位以前年度所欠货款 455 万元，故 2017

应收账款比上年大幅下降。 

2、报告期内因结算收到银行承兑票据比例增加外，与客户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交易情形。 

3、2017年母公司全年实现产品销售含税销售收入 18,062万元（不

包含子公司及其他业务收入），实际收到货款 18,949 万元（含部分预

收款、以前年度货款），其中：收到票据 12,759万元（均为银行承兑

汇票），将票据直接用于支付货款 7,393 万元，办理银行贴现 1,346 万

元，承兑到期收款 1,286万元，年底未到期承兑 2,946万元；票据大幅

增加的原因是公司产品销量增加，收到客户用银行承兑票据结算比例增



加。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大额应收票据不能如期承兑的风险。 

问询问题六 

有关在建工程。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在建工程“矿山800万吨技改

项目”计提减值准备为40万元，其余在建项目未计提减值准备。报告期

内，公司在建项目“年产20万吨轻质及纳米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和“矿

山800万吨技改项目”的工程进度分别为1%和8%，工程进度缓慢。请公

司：（1）说明报告期内主要在建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和投产时间；（2）

结合主要在建工程项目，说明报告期内对在建工程是否充分计提减值准

备；（3）针对实际工程进度偏离计划进度的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原因说明，

并结合在建工程本期的结转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建工程已达到可使用状

态但未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年产 20 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预计将在公司氧

化钙全部达产、质量和市场稳定后加快建设。公司石灰石和氧化钙在全

部达产后，预计公司会遇到发展瓶颈，轻质及纳米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

将会是公司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关键发展步骤，将有助于公司

突破简单的石灰石开采和普通氧化钙产品加工的局限，成为未来提升利

润的核心突破点。2015-2017 年度，公司氧化钙销售量分别为 3.5万吨、

17.2万吨、28.2 万吨，公司氧化钙业务取得快速发展，将有助于推动

20 万吨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的加快建设。公司将根据活性氧化钙生产线

的达产达标和产品质量等情况适时启动年产 20 万吨碳酸钙系列产品项

目建设。该项目是公司可持续发展建设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完成了该项

目的可研报告和项目立项等手续，该项目系利用公司富余的氧化钙产品

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实现产品的深加工，最



终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后续公司还将拟进行

氧化钙、碳酸钙产品深加工的可行性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盈利空间。 

2、公司石灰石 800万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初步预计 2018 年可

全面建成或建成主体设施，前期在建工程将形成 800万吨工程项目资产。

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公司由半坡开采到顶部开采的转变，从根本上扭

转半坡开采存在的地质风险。该项目已于 2017 年取得国家安监总局技

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安全许可意见书，公司未来的开采活动，须按照该

意见书中方案实施 800 万吨石灰石技改建设后，按开展方案进行开采，

该项目是公司未来石灰石矿山开采活动的必由之路，公司将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工作。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在建工程减值的计提标准，核对了账面

在建工程，经过核查后，目前主要的 800 万吨技改在建工程正在全面建

设过程中，皮带机已经订购、主体工程正在施工，工程不存在明显减值

迹象，但有个别项目基于谨慎考虑计提减值准备。公司目前在建工程已

充分计提了减值准备，账面价值得到公允反映，在建工程价值将在 800

万吨技改完成后得到体现，为公司带来较好收益。 

3、公司矿山 800 万吨技改项目推进较慢，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矿

山建设项目涉及面广，政策强，不同于一般工业性建设项目，涉及的部

门较多，主要有经信、国土、安监、环保、林业、水务、住建等，公司

现有人员都是第一次遇到重大矿山建设项目，在资料申报等工作中经验

有所欠缺，延缓了项目推进速度。二是项目开工后，矿山建设涉及四个

农村，需要协调地上附着物补偿等相关工作，各项工作推进需与乡镇、

村委、生产队、农户等各级协调沟通，该类工作繁琐，也是项目推进慢



的原因之一。三是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产

品须根据市场环境做出相应调整，部分设计工作还需在细节上调整，也

需要一定周期。截止 2017 年末，公司不存在建工程已达到可使用状态

但未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 

（二）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我们检查了工程项目相关的立项批文情况。 

2、我们查阅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关于上述项目的会议记录。 

3、与管理层讨论项目的进展情况及项目滞后的原因，并评估讨论

结果是否与财务记录相符。 

4、对项目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查看工程进度是否与财务记录相符。 

5、对项目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后评估相关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并对相关第三方机构对在建工程项目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判

断其是否可以作为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6、对公司作为计提减值准备依据的项目可收回金额进行分析性复

核。 

7、结合在建工程实地勘察和与管理层讨论情况，判断项目是否达

到可使用状态。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矿山 800万吨技改项目减值准备计提依据合理，

计提充分；未发现期末在建工程已达到可使用状态但未结转固定资产的

情形。 

问询问题七 

有关精林公司90%股权的转让。年报显示，2017年12月，公司转让



了四川金顶精林纳米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精林公司）90%的股权，该

股权转让增加公司本期利润2215.56 万元，影响金额较大。请公司：（1）

结合前述股权转让的背景、原因、决策程序、交易对象、交易时点、交

易价格等，说明该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是否具

有商业实质；（2）说明扣除该笔交易对利润的影响后，报告期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 

公司回复： 

1、公司于 2002 年取得了位于峨眉山市城区佛光东路西侧的一宗用

地，土地证号为峨眉国用（2002）字第 6849 号，登记土地面积 22485.2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年限截止日期为 2042 年 8

月 25日止。该宗地取得后，公司曾有计划在该处建设办公楼，后因种

种原因一直闲置。因近几年公司资产负债率高、流动资金短缺，而该宗

地块公司已经无使用计划，公司计划处置该宗地块以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在 2017年初拟通过政府收储方式处理该宗地块，并由管理层

开展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于 2017 年 7 月 10日委托乐山博瑞新天

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土地收储报告，并与峨眉山市委、市政

府、市国土局、市土地收储中心进行了初步沟通，表达了希望通过政府

收储处理该宗地块的意愿。 

通过前期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多次沟通，公司基本明晰了政府收储

相关办理流程，于 2017 年 8月 18 日公司正式向峨眉山市委、市政府报

送了“关于恳请收储公司一宗办公楼用地的请示”，申请政府对该宗地

块进行收储，峨眉山市相关领导作出了批示推进该项工作。 

因政府土地收储是政策性强、与土地市场关联性高的政府行为，涉

及多方面的协调，手续非常复杂。随着与政府的沟通，峨眉山市国土资



源局于 2017 年 11月 8 日，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出具了“关于矿山整改

及土地收储事宜的函”，回复“（二）该宗土地证载用途为办公楼用地，

而非办公综合用地，需要通过确认用途后与工业用地或商服用地相对

应„„。（四）收储程序比较复杂。需要我市规委会决定规划指标和我

市资源配置委员会决定收储价格的出让起始价，周期相对较长„„。

（五）我市土地收储工作原则上以出让定收储，通过要在市场接受度较

高的情况下才启动收储，收储款也只能在土地出让后根据实际情况逐步

支付。综上所述，该宗土地在年前短期内难以完成收储„„”。从该文

件中可看出，尽管政府配合企业开展了大量前期工作，但仍无法在短期

内完成收储工作。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成立了四川金顶精林纳米钙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精林公司），计划通过该公司加强公司氧化钙及深加工产品

的销售工作。在土地收储短期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公司对该宗土地进行

了评估，并以评估价作为投资投入精林公司。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拥有的精林公司 100%股权在 2017 年 11月 30

日的基准日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2628.49 万元。并委托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精林公司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报

表进行了审计。 

为了尽快盘活资产，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四川金顶精林纳米钙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以不低于本次拟转让标的评估价值的格对上述股权

进行转让，并全权开展交易方选择、合同商谈签署以及办理后续 相关

产权变更等手续。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管理层于 2017 年 12 月 25日与包括

重庆泰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洋公司”）在内的三家潜在交易

方进行了沟通，现场查看了该宗地块，与公司管理层、采购部、财务部

共同进行了沟通洽谈。三家公司均表示了对该地块前期已有较多了解，

有意与公司合作开发土地、共同发展氧化钙深加工销售业务的意向。经

报价，其他两家公司报价均无法达到公司评估价格，只有泰洋公司同意

按评估值受让精林公司 90%股份。公司了解了泰洋公司的实力以及主营

业务，公司认可该公司具有实力开发该地块。 

2017年 12 月 26 日，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与泰洋公司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成交金额为 23,656,410.00元。 

根据上述协议，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收到泰洋公司支付的成

交价款 23,656,410.00 元。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后，精林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取得峨眉山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股权变

更登记。 

该交易一方面是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另一方面是为公司 800万

吨项目建设筹备前期预付资金，该交易不属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2、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

28,940,758.69元，该笔交易公司确认收益为22,155,983.42元，扣除该

笔交易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后，公司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6,784,775.27元。 

问询问题八 

有关公司股权质押。年报显示，本期末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朴素至纯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朴素至纯）持有公司股票7155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50%，朴素至纯已将其所持公司股票全部进行了质押。请

公司：（1）结合前述股权质押的最新情况，说明该质押是否存在平仓风

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朴素至纯拟采取具有可行性的风险应对措施；

（2）说明该质押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公司回复： 

1、2017年 3 月 17日，朴素至纯将其持有的公司 35,776,742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5%）质押给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

司，并于 2017 年 3月 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质押登记日为 2017 年 3月 17日。该部分股权质押不存在

平仓线，因此，不存在平仓风险或后续平仓风险。 

2017年 9 月 14日，朴素至纯将其持有的公司 35,776,742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5%）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并于 2017年 9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质押登记日为 2017 年 9 月 14日。该部分股权质押存在平仓线，

但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不存在平仓风险或后续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

仓风险，朴素至纯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者追加质押物等风险应对措施，

确保朴素至纯持有公司股份的稳定性。 

2、如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该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或后续

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朴素至纯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者追加

质押物等风险应对措施，确保朴素至纯持有公司股份的稳定性。因此，

该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 月 11日 


